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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利未記（16）講述有關產婦潔淨的條例（利 12:1-8） 
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研讀與分享了利未記 11:24-47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利未記 11:24-47繼續講述有關食物和潔淨的條例。這一章不僅是講到飲食的條例，在 44-45
兩節經文中，更是給讀者提供了一個瞭解這卷書中所有律法條例的要訣。神要祂的百姓分別

出來，成為聖潔，與萬民有別，正如神是聖潔的一樣。神知道百姓只有兩個選擇：一個是分

別為聖，另一個是與異教民族妥協，變得敗壞。為此，神帶領百姓離開拜偶像的埃及之地，

將他們分別出來，成為單單屬於神、敬拜神、過有道德生活的民族。神也因此頒佈律法和禁

令，好使百姓在社會上和靈性上繼續分別為聖，日後進入迦南地，住在邪惡的異教各族之中，

他們也能與其他民族有別。 
 
神也吩咐新約時代的信徒要聖潔，正如彼得前書 1:15所說的那樣：“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，
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。”舊約時期，神要求以色列人遠離不潔之物，過聖潔生活

一樣。同樣的，我們這些生活在新約恩典時代的信徒，也要在屬靈生活中與世界的邪惡習俗

保持距離，儘管每天與不信之人混雜在一起，也要與人有別。在不聖潔的世界之中，要想成

為聖潔並非容易之事，不過，神並沒有要我們倚靠自己。藉著神兒子耶穌基督在十架上所成

就的救恩，神叫我們因信靠主耶穌都成為聖潔、在神眼中看為無瑕疵的，將我們無可指摘地

引導神面前。 
 
潔淨和不潔淨，這兩個詞語是用來區分以色列人可以吃與不可以吃的各種動物。聖經對食物

作出種種限制，有三個原因：第一，確保整個以色列民族的健康。神不准選民吃的鳥類，通

常是吃腐肉或腐屍的，很容易傳染疾病。第二，使選民與其他民族有別。例如，異教徒通常

以豬獻祭，神不准以色列民吃豬肉。第三，神藉此提醒以色列人，住在他們中間的神是聖潔

的，這也是神限制飲食最重要的一個原因。 
 
百姓在敬拜神以前，必須先有所準備。有些行動不符合神聖潔的條例，有些是出於自然的（例

如婦女生產），有些則事出偶然（例如觸摸動物的屍體），這些都能使人不潔，不能參加敬拜。

這並不是說他們犯了罪，或是被神棄絕，只是要使所有的敬拜恭恭敬敬地、按著規矩行事。

這一章中講述許多使人不能敬拜神的事項，不論是偶然發生的，或是人故意犯的，都必須等

到當事人被“潔淨”，或是過錯已經改正後，才可以去敬拜神。同樣，生活在新約恩典時代

的我們也不能在一個星期中，有六天隨喜好而行，到禮拜天才匆匆忙忙地來到神面前敬拜。

我們要以悔改與潔淨的心準備自己敬拜神。 
 
在利未記 11章，我們看到經由接觸招致的污染。這強調外顯的罪，說明我們活在充滿罪惡的
世界裡。12章強調內裡的罪，我們不止藉由接觸成為罪人，我們生來就是罪人。這一章是關
於婦人生子的條例，說明罪性是與生俱來的。我們傳承了墮落、罪惡的本性。大衛在詩篇 51:5
說：“我是在罪孽裡生的，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。”利未記 11章就好像在飲食學和
小兒科的領域，而 12章是在婦產科的領域裡。我們的神是最偉大的醫生，祂在所有的領域裡
都是專家。 
 
當時的外邦人由於迷信，認為產婦是不潔的。這裡要特別說明，利未記對產婦的條例，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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絲毫是出於這種迷信的想法。把婦女放在次於男人的地位，也是外邦人的做法。利未記裡的

產婦條例，完全沒有這種意思。摩西律法高舉婦權、尊重母職，恰恰與周遭的異教文化形成

對比。我們從神對飲食的條例可以明白，這個律法是有衛生保健的考慮。神眷顧祂子民的健

康，同時教導古代的以色列民，以及今天的我們一個偉大的真理：人生來就是罪人。今天很

多人拒絕基督教的基本教義，是人類的墮落。雖然他們拒絕承認這個事實，但是，人類的所

作所為卻證明了這個教義！羅馬書 5:12說：“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從罪來的，
於是死就臨到眾人，因為眾人都犯了罪。” 
 
當人看到母親抱著睡得香甜的嬰兒，浮現出一個純真、美善的畫面。但是在神的畫筆下，這

卻是一幅完全相反的圖像。母親帯了一個小罪人進入世界，因為她是罪人，孩子的爸爸也是

罪人。有學者在自己有關利未記的釋經書中這樣寫道：“按著律法，一個孩子一生下來，就

完全應驗了神對女人最原始的咒詛。當第一位女性夏娃犯下了人類史上第一個罪行，把罪帶

進所有人的生命裡。神賦予女人的，原是美善和祝福，如今卻帶來身懷原罪的孩子。”在創

世記 3:16，神對夏娃說：“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；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。你必戀慕
你丈夫；你丈夫必管轄你。”夏娃不僅要受生產之苦；孩子成長的過程裡，還要讓她傷心不

已，因為孩子是個罪人。 
 
在提摩太前書 2:12，當婦女在公開場合敬拜時，保羅立下規矩：“我不許女人講道，也不許
她轄管男人，只要沉靜。”保羅談的是教會領袖的規矩，他有兩個理由。提摩太前書 2:13-14
說：“因為先造的是亞當，後造的是夏娃，且不是亞當被引誘，乃是女人被引誘，陷在罪裡。”

這裡指的不是男人比女人重要；而是受造的次序。其次，是女人先犯罪，這裡指的是犯罪的

次序。 
 
基督徒母親承受的生產之苦，可以說是是見證神的審判，但是她不會因為帶了一個罪人進入

世界而失去救恩。提摩太前書 2:15說：“然而，女人若常存信心、愛心，又聖潔自守，就必
在生產上得救。”母親不會因為帶了一個罪人進入世界、成為不潔淨的，就失去她的救恩。

她得救的明證在於她的信心、愛心、聖潔自守上。在利未記中，產婦條例的“不潔淨”是提

醒產婦為世界增加了一個罪人。在恩典中的“陣痛”，提醒了母親，即使她是基督徒，她生

下的孩子仍然是個罪人。 
 
在使徒行傳 16:31，保羅對腓立比的獄卒說：“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”意思並
不是說，只因為獄卒信了基督，他的全家就都得救了。同樣道理，你是基督徒，並不表示你

的孩子就得救了。就算是牧師，他是基督徒，又是傳道人，但是他的孩子不會因此就理所當

然就得救。 
 
利未記 12:1-2記載：“耶和華對摩西說：‘你曉諭以色列人說：若有婦人懷孕生男孩，她就
不潔淨七天，像在月經污穢的日子不潔淨一樣。” 
 
婦人生產時，會流血或有分泌物流出。根據創世記 3:16的記載，分娩的痛苦是神對人墮落的
審判結果。因此，在神面前，產婦被視為不潔。“不潔淨七天”指產婦七日之內不可以與其

他人接觸。“月經污穢的日子”，指的是婦女來月經的時候。生育的能力是神所賜，能生育

是神給婦人的福分。婦人懷孕生子之所以不潔，要獻燔祭贖罪，不是因為生育本身不潔，而

是因為分娩時排出的不潔產血。這一章經文裡的條例，乃是為這種不潔而訂立的。 
 
因為產婦帶了一個罪人進入世界，所以是不潔淨的。該隱出生的時候，夏娃以為她生了救主，

但是她生的是一個罪人，人類史上第一個殺人犯。利未記的儀式是提醒婦人，她們生的小孩

和夏娃的一樣，他們不能行善，只能為惡。產婦的不潔淨分成兩個階段，第一階段為期七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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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節經文，我們將會讀到產婦不潔淨的第二階段，就是第八天，要給小男嬰行割禮。割禮

是神給亞伯拉罕的記號。 
 
在利未記裡，產婦被視為不潔淨，而現代人對產婦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。但是必須強調，新

生的嬰孩都是罪人，他們都會不受管教。我們應當照著聖經的教導教養兒女。多年以來，很

多父母用錯誤的方法教養孩子，成為今天許多問題的根源。 
 
利未記 12:3-4記載：“第八天，要給嬰孩行割禮。婦人在產血不潔之中，要家居三十三天。
她潔淨的日子未滿，不可摸聖物，也不可進入聖所。” 
 
產婦不潔淨的第一階段是七天，第二階段是三十三天。在這三十三日裡，產婦不能到神的聖

所。產婦生男孩，要在神面前不潔四十天。經文“潔淨的日子”，意思是，生產時產婦所流

的血是不潔，產婦脫去因出血而有的不潔，滿了潔淨的日子。“聖所”不是指有香壇、陳設

餅桌以及金燈檯的聖所，而是指神“分別為聖的場所”。 
 
前面提過，母親的不潔分成兩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是頭七天，接著，小男嬰在第八天行割禮。

惟有行過割禮的，以色列人才將這孩子歸入神的約。每一個以色列人一生下來就是亞當的子

孫，並不屬於神和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之下。羅馬書 9:6-7說：“因為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
列人，也不因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都作他的兒女；”血統不能把人帶進與神的正確關係中，

反而使人與神隔絕！神沒欠我們，神的恩典把自己的獨生子賜給我們。 
 
母親第二階段的不潔，為期三十三天，加上前面的七天，總共四十天。這說明割禮的儀式有

潔淨的意義。舊約聖經割禮的意義，和新約馬太福音 19:14主耶穌說：“讓小孩子到我這裡
來，不要禁止他們；”是一樣的。男孩的割禮挪去了母親部分的罪，孩子被接納表示母親也

被接納了。但是也提醒了母親，她仍然是一個罪人，還要三十三天才得潔淨。在路加福音

2:21-22，主耶穌在出生的第八天，也行了割禮。當馬利亞按著摩西律法守滿了潔淨的日子，
他們就帯著耶穌到耶路撒冷的聖殿。雖然馬利亞有罪，她把無罪的救主帶到世上來，但基督

的誕生不能救她，她還是要接受耶穌成為她的救主，才能得救。主耶穌行割禮，為要成全摩

西律法。祂來到世上是要成全律法，不是廢掉律法。祂是生於律法之下，祂完全認同祂的子

民。 
 
利未記 12:5記載：“她若生女孩，就不潔淨兩個七天，像污穢的時候一樣，要在產血不潔之
中，家居六十六天。” 
 
如果生的是女嬰，不潔淨的日子要加倍。因為男嬰的割禮縮短了該守的日子，也解除了部分

的咒詛，而女孩沒有。“兩個七天”，指產婦在十四天之內絕對不潔，不能與人接觸，接著

六十六天不能與聖物和聖所接觸，合計八十天，被視為不潔。但在新約時代，因著耶穌基督

十架上的救贖，我們因信靠主耶穌，被祂的寶血所潔淨，恩典帶來嶄新的日子。加拉太書

3:27-29說：“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並不分猶太人、希臘人，自主的、為奴
的，或男或女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。你們既屬乎基督，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

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。” 
 
利未記 12:6-8記載：“滿了潔淨的日子，無論是為男孩是為女孩，她要把一歲的羊羔為燔祭，
一隻雛鴿或是一隻斑鳩為贖罪祭，帶到會幕門口交給祭司。祭司要獻在耶和華面前，為她贖

罪，她的血源就潔淨了。這條例是為生育的婦人，無論是生男生女。她的力量若不夠獻一隻

羊羔，她就要取兩隻斑鳩或是兩隻雛鴿，一隻為燔祭，一隻為贖罪祭。祭司要為她贖罪，她

就潔淨了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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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幾節經文談到產婦應該獻上的潔淨禮。滿了潔淨的日子，就是生男孩四十天或生女孩八十

天，產婦要為最後的潔淨獻上燔祭和贖罪祭。燔祭是對順利生產表示感謝和奉獻，贖罪祭是

為除去伴隨生產的不潔。贖罪祭用鴿子，燔祭用羊，貧窮人家可以用鴿子代替。新約時期馬

利亞生耶穌以後，就是用鴿子行了潔淨禮的。 
 
母親要帶贖罪祭和燔祭來到祭壇前，由祭司代她獻上。女人絕對不會因為生了孩子而得救，

她要獻上祭物，這讓人聯想到，在今天這個恩典的時代，身為母親的一定要信靠主耶穌基督，

她養的孩子是個小罪人，也要接受基督。今天的家庭真是需要基督！路加福音 2:24、39提到
耶穌基督誕生之後，祂的母親獻上斑鳩為祭，按著律法，窮人可以用斑鳩或雛鴿獻祭。馬利

亞一定要獻祭，因為她是罪人；她不是無罪的。她為自己獻祭，但是不用為主耶穌獻祭。沒

有任何人要為基督獻祭。耶穌是獨一無罪的。耶穌為世人的罪成為贖罪祭，祂是神的羔羊。 
 
親愛的聽眾朋友，你一定要思想這些事。我們活在一個瘋狂的世代。世人都背棄了神，神審

判的日子快要臨到這個世界了。在世上出生的都是罪人，因此，所有人都需要神的恩典，所

有人都需要基督的寶血，基督為所有人的罪付上贖罪的代價。 
 
利未記 12章講述的是有關產婦潔淨的條例，雖然只有短短的八節經文，但卻充滿重要的教導
意義。人類的處所和繁盛原本是神創造的目的，也是神的祝福，正如創世記 1:28所記載的那
樣：“神就賜福給他們，又對他們說：‘要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這地，也要管理海裡

的魚、空中的鳥，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。’”但自從人類墮落以後，人出生時產婦的血和

分泌物被視為不潔。生產的婦女經過一定時間的潔淨儀式，恢復與神的關係。 
 
神滿有恩典，為所有因犯罪而被玷污的人預備了潔淨和復活的途徑。在生孩子的時候，產婦

會流血，而且體內還產生分泌物。因此，在禮儀上，產婦是不潔淨的。這一章的主題不是個

人的聖潔，而是產婦淨化的儀式，不然，產婦無法恢復日常正常生活。所以，我們絕對不能

把利未記 12章錯誤解釋為：人類性行為是污穢，或者懷孕會玷污人，又或者嬰兒是不潔淨的
教導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下次節目，我們將進入利未記 13章的研
讀與分享，請大家提前預備並熟讀經文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，

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讓我知道，我們

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
